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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约旦、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苏丹：决议草案 
 
减少非法药物需求 
 
麻醉药品委员会， 

关切地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最近几份报告1均指出在某些国家对非法药物使

用有从宽处理的趋势， 

认为允许将某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用于非医疗用途的倾向有悖于国际药物管制
条约的规定， 

1. 申明必须确保不取消对非法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所作的正当限制； 

2. 呼吁实施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各项规定，根据这些条约缔约国有义务将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医疗用途使用定为刑事犯罪，以便预防药物滥用恶疾以及与其相

关的问题的蔓延。 

                                                        
1  《2001年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2.XI.1）；《2000年国际
麻醉品管制局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1.XI.1）；和《1999 年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报
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0.XI.1）。 


